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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重组拟收购标的公司子公司收到 

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宏磊股份”）于2016

年9月13日、2016年9月29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二十一次董事会、2016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重组事项相关的议案。按照公司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正在积极实施本次重大资产购买重组事宜的

相关工作。  

根据上述交易安排，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以140,000万元的价格购买张军

红持有的广东合利金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合利”）90%股权。

目前，本次交易双方正在按照签署的相关协议在工商登记主管部门申请办理股权

转让变更登记手续。 

近日，公司董事会关注到相关媒体报道，公司拟收购标的公司广东合利子公

司广州合利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利宝支付”）被中国人民银行广

州分行（以下简称“广州人行”）行政处罚的事项，经公司向本次交易对手张军

红问询核实，其于 2016年 11 月 1日向公司发送了广州人行行政处罚决定书（广

州银罚字（2016）5 号），并出具了关于此项行政处罚的相关说明，具体情况如

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 

被处罚单位：广州合利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违法行为：1、在尚未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的情况下与银行签订备付金

协议以及开展支付业务；2、未准确标识交易信息并完整发送；3、截止 2014 年

末，公司未在网站主页显著位置披露支付业务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支付服务



协议的格式条款内容。 

处罚依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 

处罚决定：对你公司在尚未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的情况下从事支付业务

的违法违规行为，根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处 3万元

罚款。对你公司未准确标识交易信息并完整发送的违法违规行为，根据《非金融

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责令你公司于 2016年 10月 31日前改正，

并处 3万元罚款。对你公司未按规定披露相关事项的违法违规行为，根据《非金

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责令你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31 日前改

正，并处 1.5万元罚款。以上合计共对你公司处 7.5万元罚款。 

二、交易对手对相关情况说明的主要内容 

1、2016年 9月 20日，交易对手张军红（以下简称“本人”）收到广州人行

向合利宝支付发送的《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本人及合利宝支付其他高管遂积

极与广州人行进行沟通，并开展包括但不限于解释说明、申辩等各项工作，力争

取得广州人行的谅解，使合利宝支付免于行政处罚。2016 年 10 月 21 日，广州

人行对合利宝支付作出《行政处罚书》（广州银罚字<2016>5 号），并于 2016 年

10月 25日送达合利宝支付。交易对手张军红作为合利宝支付的法定代表人，本

着实事求是、接受监管的态度，代表合利宝支付对告知书中所列的事实向广州人

行予以了确认，并签领了处罚认定书。 

2、上述被处罚的违规行为发生的时间为 2014-2015 年度期间，广州合利及

其子公司合利宝支付对监管部门指出的违规行为高度重视，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组织了整改工作。张军红本人承诺合利宝支付已通过整改，

确保该等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并且不会再次发生。 

3、张军红本人深刻认识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述的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并代表合利宝支付完全接受广州人行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于广州

人行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合利宝支付作出的 7.5万元罚款，由本人承担，

已向合利宝支付汇入了 7.5万元款项，并确保在规定期限内缴纳上述罚款。 

4、因张军红本人未及时将广州人行向合利宝支付作出《行政处罚书》之事

实告知本次重大资产购买重组的交易对手宏磊股份，相应责任由张军红本人承

担。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重大资产购买重组拟收购标的公司子公司被行政处罚事



项高度重视，已要求交易对手张军红在本次交易股权转让过渡期间内妥善处理好

上述行政处罚相关事项，按时交纳罚款，并认真进一步组织整改工作。 

上述的行政处罚不会影响合利宝支付的支付业务的资质及其开展的支付业

务，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购买重组事项造成实质性影响。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购

买重组事项拟收购标的公司广州合利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后，在对广

州合利及其子公司的运营过程中，将本着遵章守纪、合法经营的理念，对业务系

统、风控、运营、安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工作不断完善和改进，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开展业务。充分利用其拥有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的

资质和上市公司平台，大力拓展第三方支付业务，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公司

核心竞争力，新增公司经济增长点。 

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交易的后续实施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日 




